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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目標：傳揚福音．造就生命．彼此相愛．服事社區．尊榮上帝 

   今年主題：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【以弗所書 4:12】 

 

講 員：姚湘珍 傳道 

講 題：神的盟約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   文：撒下 7:8-16 

回應詩歌：堅立在應許上 

大詩班獻詩：嚐主恩典 

 

主 日 服 事 表 

日期 5/17 5/24 

司會 阮盛豪 曾司潔 

司琴 — 謝佩知 

小詩班 — 牛志麟、黃良蕙 

音控 張凱、陳柏睿 李以諾、高淑雯 

直播 蔡瑞源 黃泓溢 

招待 
傅家員、楊淑卿 

黃寶英、左麗珠 

劉寶丹、蔡任豐 

林毅圭、張小瑛 

飯食 社青團契 棕櫚團契 

飯後
清潔 社青團契 棕櫚團契 

插花 洪琬珍 許利莉 

媬姆 傅佩真 洪晟博 

 

 

 

 

 

 

本 週 及 下 週 主 日 聚 會 表 

 

 

 

日期 時間 性  質 地點 主理 前次人數 

5/19(二) 19:30 多 加 團 契 隔週聚會 12 

5/20(三) 

09:30 
姐 妹 會 
靈 修 分 享 圖書室 殳積慧  9 

19:30 禱 告 會 大堂 郝繼隆 19 

5/21(四) 

09:00 
長 青 團 契 
欣 賞 影 片 

圖書室 林惠玉 – 

14:30 福 音 隊 圖書室 鄭濟民 11 

19:30 社 青 團 契 隔週聚會 – 

5/22(五) 09:00 
旺 得 福 
戲 中 載 道 

四樓 姚湘珍 37 

5/23(六) 

15:30 棕 櫚 團 契 隔週聚會 – 

16:00 雅 歌 團 契 隔週聚會 – 

15:00 喜 樂 團 契 隔週聚會 – 

5/24(日) 

08:00 主 日 讚 美 大堂 童曉儒 10 

08:40 
青 少 契 
事奉培訓與讀經 五樓 溫中承 13 

08:45 使 徒 行 傳 圖書室 姚湘珍 14 

08:45 
初 信 課 程 
慕 道 課 程 

3-3 教室 
楊淑卿 
李倩雲 

 7 

10:00 兒 童 主 日 學 四樓 
黃效禹 
陳春愛 
毛湘婷 

 3 大 
12 小 

10:00 主 日 崇 拜 
網路點閱 
大    堂 楊淑卿 

143 
128 

12:30 詩 班 練 習 大堂 牛志麟 13 

5 月背誦經文：智慧人的心教訓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長學問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覺甘 

甜，使骨得醫治。箴言 16:23-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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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上週講章】               曠野中被上帝尋回的母親 -夏甲              童曉儒 長老 
 經文：創世記 16：13a 

【引言】 
聖經中我們常談論撒拉的信心、馬利亞

的順服，他們都是承接神應許的偉大女性。
然而聖經中也有一些常被我們忽略掉的母親，
他們是弱勢的一群，沒有依靠、單親、扛著
經濟重擔、甚至是在家庭權力結構中是沒有
發言權的人。今天是母親節，我想特別藉這
個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位這樣的母親-「夏甲」。
大家對夏甲的印象常是比較負面的，她代表
著屬血氣的，屬律法的，被遺棄的。但是今
天我想翻轉大家的觀念，事實上在聖經當中
神特別憐愛夏甲。 
一、 破碎的開端：代理孕母的苦情 (創

16:4-6) 
亞伯拉罕 75 歲從神那裡得到應許「後裔

如天上繁星一樣眾多」(創 15:5)後，撒拉就一
直沒有懷孕，但亞伯拉罕愛撒拉，他相信神
應許會賜給他一個兒子，所以沒有像當時的
習俗一樣娶妾。當時的農業社會中，靠大量
勞力，多子多孫是福分，婦女不孕是一種恥
辱。如果元配妻子無法生育，娶妾或是俾女
代孕是一種法律與習俗高度認可的常態。然
而 10 年過去了(創 16:3)，一家之母的撒拉仍
然沒有任何懷孕的消息，她心中的焦慮可想
而知，所以好心主動提出讓婢女夏甲給亞伯
拉罕做妾，希望夏甲這位「代理孕母」可以
幫她生一個兒子歸自己。夏甲是埃及人，可
能是亞伯拉罕因為飢荒搬到埃及居住時，陰
錯陽差，法老送亞伯拉罕一大筆財富，包含
年輕的夏甲，她一路服事撒拉，幾年下來，
撒拉也認為夏甲十分可靠、貼心，所以主動
提議納妾。 

後來夏甲果真懷孕了，亞伯拉罕自然對
夏甲多了一點關愛，親密關係有了化學變化，
俗語「床榻之邊豈容他人酣睡？」撒拉這才
發現他自己的心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寬大。
加上夏甲言談舉止逐漸有看輕主母撒拉的跡
象，因此撒拉向亞伯拉罕抱怨說：「我因你受
屈。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，她見自己有
了孕，就小看我。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。」
(v.5)，亞伯拉罕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對撒拉說：
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隨意待她。」(v.6)，
結果撒拉嫉妒，不滿的心油然而生，因此苦
待夏甲，夏甲就逃跑離家出走。這件事提醒
我們，神的事需要信心的等候，缺乏信心的
捷徑往往是混亂與苦難的開始。 
二、 生命的翻轉：在曠野中神的看顧 (創

16:7-16) 
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

遇見夏甲。書珥是靠近埃及之地，位於今蘇
彝士運河附近。「夏甲」的意思是「逃跑、陌
生人」，這也反映了她當時的處境，她是逃跑

出來的婢女，一個人在陌生的曠野，身懷六
甲，舉目無親，孤孤單單，毫無外援，想逃
回埃及，但又猶豫不決。在當時的文化中婢
女視為主人的「財產」，所以逃跑是違反當時
法律的重罪，被抓回可任憑主人處置。就在
夏甲徬徨無助時，神呼喚她:「撒萊的使女夏
甲，你從哪裡來？要往哪裡去？」(v.8a)。「撒
萊的使女夏甲」，神好像在提醒她的主人是撒
拉，應該留在撒拉身邊，怎麼一個人在這裡
遊蕩呢? 夏甲當時應該很驚訝，竟然有人認
出她，所以沒有多加辯解，立即坦承認「『我
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。』耶和華的使
者對她說：『你回到你主母那裡，服在她手
下。』」(vv.8-9)，夏甲知道回去撒拉那裏會有
很大的難處，但她願意順服神，就回去了。 
在新約中也有類似的情形，腓利門的奴僕阿
尼西母脫逃，保羅帶他信主，卻沒有將他留
下，反而要他回去，面對他的錯誤，並且特
別寫信給腓利門，替阿尼西母求情。今日我
們被主耶穌救贖，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
但權下歸向神」(徒 26:18)，我們就要選擇神
的道路，不要再走回老路，「從那裏墜落，就
在那裏恢復」(啟 2:5)，上司好，我們固當服
從；上司不好，我們也應當服從，因為沒有
權柄不是出於神的(羅十三 1)。 當夏甲願意認
罪，回到主母那裡，服在她手下，神就赦免
她，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
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
不義。」(約壹 1:9)。 
  緊接著神應許看顧他們母子。「你如今懷
孕要生一個兒子，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 ，
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。」(v.11) 「以
實瑪利」， מָעֵאל 意思是「上帝聽見」，也就יִשְׁ
是說耶和華聽見了她被女主人撒拉苦待時所
發出的每聲哀鳴。 

夏甲用信心回應她所看見的神，「稱那對
她說話的耶和華為『看顧人的神 (El Roi)』」
(v.13a)。夏甲雖然出身於多神的埃及，但亞伯
拉罕的信仰明顯影響到她，她沒有把這個異
象歸維「太陽神」、「尼羅河神」、而是歸給耶
和華，因為她知道耶和華鑒察發生的一切，
並且為她作主，因此她驚訝地說：「在這裡我
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？」(v.13b)，因為當時
的人相信人看見神的面會必會死亡(出 33:20)，
但她看見神，竟然還能存活。 

夏甲立刻為這口水泉命名「庇耳拉海萊
(Beer Lahai Roi)」(v.14)，做為上帝看顧她的明
證。「庇耳拉海萊(Beer Lahai-Roi)」，「庇耳
(Beer)」是井，「拉海(Lahai)」是「永活的神」，
「萊」是看見，鑒察，意思就是「那位看顧
人的永活者之井」，我們的生活中有「庇耳拉
海萊」嗎? 或許我們曾有像夏甲一樣的經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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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一時糊塗犯下大錯，陷在痛苦絕望中，但
神給我們勇氣面對問題，將我們挽回，我們
要有勇氣像夏甲一樣，向後人見證這口井。 
三、生命的蛻變：從受害者到同行者 (創
21:8-21) 

夏甲回去後，撒拉仍一直沒有懷孕的消
息，直到亞伯拉罕 99 歲時，神再次向他顯現，
告訴他，「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，你
要給他起名叫以撒。」(創 17:19)，後來果然
在亞伯拉罕 100 歲（撒拉 90 歲）時以撒出生。
這對夏甲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震撼，因為直接
挑戰了以實瑪利的長子地位，隨著孩子的漸
漸長大，產業繼承權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。 
導火線是在「以撒斷奶的那一天，亞伯拉罕
擺設豐盛的宴席。那時，撒拉看見埃及人夏
甲為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(以實瑪利)戲笑」
(vv.8-9)。此時以實瑪利至少十五歲了。「戲笑」
不是一般的普通小孩玩耍，希伯來文中，帶
有敵意的挑釁，也就是說以實瑪利對以撒有
謀害的意圖。(在新約加拉太書 4:29 也提到
「那按著血氣生的，逼迫了那按著靈生的。」) 
撒拉「就對亞伯拉罕說：『你把這使女和她兒
子趕出去！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
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。』」(v.10)。亞伯拉罕因
為這件事情非常的憂愁，畢竟以實瑪利和以
撒都是亞伯拉罕的親生兒子，手臂手心都是
肉。最後神提醒他:「凡撒拉對你說的話，你
都該聽從，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
裔。至於使女的兒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
立一國，因為他是你所生的。」(vv.12-13)」。 
「亞伯拉罕清早起來，拿餅和一皮袋水，… 
打發夏甲走。夏甲…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
路。」(v.14)，可憐的夏甲就像被「下架」一
樣，再次的被逐出家門，但是這次她在曠野
迷路了，更嚴重的是「皮袋的水用盡了，夏
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，自己走開約有一
箭之遠，相對而坐，說：『我不忍見孩子死！』
就相對而坐，放聲大哭。」(vv.15-16)，曠野
迷了路，水又喝完了，幾乎是死路一條。就
在這個絕望的時刻，神再次出手相救。 
首先「神聽見」。當夏甲在曠野走投無路、看
著孩子垂死掙扎而痛哭時，上帝先聽見了以
實瑪利(神聽見)的聲音，安慰她說:「 夏甲，
不要害怕，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」(v.17)。
許多媽媽在深夜為孩子流淚、為生計愁煩時，
請記住，你的禱告不只是空氣，因為上帝正
在專心在聽。「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
和仰望他慈愛的人」(詩 33:18)，「耶和華的
眼目看顧義人；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」(詩 
34:15)。  

再者「神看顧」。當時夏甲環顧四周荒蕪
一片，以為死路一條，但「神使夏甲的眼睛
明亮，她就看見一口水井，便去將皮袋盛滿
了水，給童子喝。」(v.19) 這口井是上帝專

為她預備的，因為是神開她的眼睛，讓她看
見這口井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神讓以實
瑪利長大到十五歲才離開亞伯拉罕，因此保
全了他們母子二人的身家性命。有時候神沒
把我們帶離曠野，但祂在曠野裡為我們預備
了井。正如哥林多前書 2:9「『神為他愛的人
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
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』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
們顯明。」，許多媽媽心情很難快樂起來，因
為常感到束手無策，但上帝往往在絕境中為
你開一條出路，這出路可能是身邊的資源、
勇氣，或是意想不到的轉機，所以專心倚靠
神，神就會開我們信心的眼睛，讓我們看見
祂的預備。 

最後「神賜福」。神應許夏甲，使以實瑪
利的後裔成為大國(v.18)，後來「神保佑童子，
他就漸長，住在曠野，成了弓箭手。 他住在
巴蘭的曠野。他母親從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
妻子。」 (v.20&21)。歷史告訴我們，神賜給
以實瑪利 12 個支派，伊斯蘭傳統認為以實瑪
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。在此我也鼓勵許多母
親，很多時候我們的環境看似弱勢，或許獨
力撫養孩子、或許經濟窘困、或許遭到排擠，
但是不要因此就覺得孩子沒有前途，不要忘
記夏甲雖然沒有留在亞伯拉罕的家中，他的
後裔照樣成為大國。 
夏甲雖然沒有正統的「名份」，又是埃及女子，
但上帝兩次主動尋回夏甲。證明了她在神眼
中的價值，絕對不亞於撒拉。神的恩典不只
給予完美家庭，更是憐憫弱勢，祂要親自作
孤兒寡母的神。「在神面前的虔誠，就是看顧
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…」(雅 1:27)，夏甲的遭
遇也提醒我們真正的信仰應體現在關懷社會
邊緣人的具體行動上。 
【結語】 

撒萊與夏甲在他們的孩子受到威脅時表
現出「為母則強」韌性，神並沒有責備她們，
反而是先照顧了撒拉與夏甲的感受，再來處
理她們的問題，就像小孩子好心的幫爸爸媽
媽下廚，把廚房弄得亂七八糟，但是爸爸媽
媽還是很感動，沒有責備他們，這種「善後」
就是救贖的恩典。雖然撒拉和夏甲都有人性
的嫉妒與驕傲，但是因為她們對上帝的信心，
所以上帝沒有撤回祂的應許。我們有時也有
情緒，也會衝動，但是當神提醒我們時，我
們願意修正，知道神看顧，學習信靠順服，
我們的靈命跟著成長，這才是最安全的保護
傘。孩子們! 多多體恤母親，她常在曠野中
為你找水井，她的付出遠超過你想像的。願
每一位正處於人生曠野的母親，都能在此刻
抬起頭，遇見那口水井「庇耳拉海萊」，並充
滿信心地說：「我在這裡看見了那看顧我的
神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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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講 台 大 綱 】 

【 代 禱 與 消 息 】 

一、 歡迎第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與我們一起敬拜主，請介紹您的姓名和來自何處。 

二、 今日下午 1:30 於圖書室召開｢行政部及愛筵組會議｣，下週日(5/24)召開｢教育部

會議｣，請相關同工預備心參加。 

三、 敬拜部訂於 5/23(六)下午 4:00 舉辦音控訓練，歡迎有意參與音控服事的弟兄姊

妹踴躍參加，報名請洽楊淑卿傳道或黃效禹弟兄。 

四、 報名參加 6/19-20 全教會同工退修會的弟兄姊妹，請向陳倩芳姊妹領取講義，

並預先閱讀，以便聚會討論分享。 

五、 歡迎弟兄姊妹善用中保代禱信箱（置於大堂側門、圖書室、電梯口），

將生活中各樣需要的事項填至代禱卡中，或透過掃描 QR Code 填

寫代禱卡，中保代禱同工將特別為您禱告。 

六、 聖光神學院、台灣穆鄰協會與大我使命動員協會聯合舉辦「和穆同居」宣教體驗

營，日期：8/14-15，地點：聖光神學院，費用：1999 元。透過體驗式學習、

工作坊、實體參訪及成果發表，旨在裝備學員向新住民、移工及穆

斯林群體分享福音，從理解開始，以創新見證方式付諸行動。歡迎

對新住民、移工及穆斯林福音事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，

詳情請參閱公佈欄。 

【 上 週 奉 獻 】 

(1)什一奉獻 ( 18 筆)   86,100 元  (5)兒主奉獻     331 元 

(2)感恩奉獻 ( 4 筆)    4,000 元 (6)食物銀行   ( 1 筆)    1,000 元 

(3)宣教奉獻 ( 5 筆)    7,200 元 (7)為墓園奉獻 ( 2 筆)    8,600 元 

(4)愛心奉獻 ( 3 筆)    3,500 元 (8)為黃弟兄、溫弟兄小包各一個 

奉獻帳戶 
【戶名】財團法人台灣省屏東縣屏東中華路基督教會第二分事務所戴劍鋒 
【帳號】0071198-0037943 (中華郵政 700) ※備註欄填寫姓名、奉獻項目或來電告知。  

講題：神的盟約 

經文：撒母耳記下 7:8-16 

一、 家，神所建立 （8-11節） 

二、 國，神必堅立 （12-15 節） 

三、 約，直到永遠 （16節） 

 


